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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通市防汛抗旱（防御台风）指挥部办公室文件
通防汛（防台）办〔2024〕3号

市防汛抗旱（防御台风）指挥部办公室
关于做好 2024年汛前检查工作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防汛抗旱指挥部，市防指各成员单位：

为扎实做好 2024 年防汛抗旱防台风各项准备工作，筑牢防

汛救灾防线，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，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

公室下发了《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关于做好 2024 年汛前检

查工作的通知》（苏防办〔2024〕3 号），现转发给你们，并就

做好我市 2024 年汛前检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提高思想认识，抓紧部署开展汛前检查

2024 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周年，是全面完成“十四

五”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，做好防汛抗旱防台风工作责任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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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。各地各单位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

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，坚持“人民至上、生命至上”，树牢底线

思维、极限思维，强化风险意识，切实落实好属地主体责任和行

业监管责任，抢抓汛前有限时间，全面部署开展汛前检查工作，

切实做到问题隐患早发现早处置。

二、聚焦薄弱环节，全面摸清风险隐患底数

各地要对照通知要求，结合本地区实际，针对城市防洪排涝、

地下空间、施工作业船舶、涉水在建工地、城市生命线工程等重

点行业和领域，采用自查、核查、督查等多种形式开展检查，全

面排查薄弱环节，摸清风险隐患底数，做到心中有底数，手中有

措施。

市防指各成员单位要按照“谁主管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组织

开展本行业汛前大检查。水利部门重点检查江海堤防、里下河圩

堤、涵闸、泵站等水利工程的运行情况；对沿江沿海堤防险工险

段、病险涵闸及跨汛期施工的涉水在建工程，逐一落实应急度汛

措施。应急管理部门重点检查危化品生产、储存企业的安全度汛

措施的落实情况；检查各类应急抢险救援队伍和抢险救援救灾物

资准备情况。农业农村部门重点检查渔船、水产养殖设施、海洋

牧场等渔业和设施农业大棚安全度汛和防台风准备情况，核实海

上作业渔船底数，检查渔船回港避风应急措施准备情况。海事部

门重点摸排商船、沿海支腿平台、风电作业等海上新业态底数，

开展安全风险隐患排查；检查锚地、锚位安全措施落实情况及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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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搜救力量准备情况。教育部门重点检查学校防汛防台风安全和

应急管理措施落实情况，推动防汛防台风安全宣传进学校。工业

和信息化部门重点督促沿江沿海修造船企业强化主体责任，重点

检查修造船企业安全措施落实情况和应急预案准备情况。住建部

门重点检查房屋建筑工地防汛防台措施落实情况和危房、旧房人

员转移避险预案等情况；检查指导物业管理的地下车库的防汛措

施落实情况，摸清地下车库的数量、责任人，检查是否配备挡水

板、防汛沙袋及应急排涝设备运行是否正常等情况。市政和园林

部门重点排查梳理隧道、下穿道路等城市内涝风险点；检查城市

排水防涝设施运行情况，及时对排水管道、雨水口、检查井进行

清淤疏通；指导各地开展城市易积易涝点隐患排查整治。城管部

门重点检查户外广告牌、店招标牌、霓虹灯等户外高空设施的安

全管理情况，督促整改拆除有安全隐患的高空户外设施。交通运

输部门重点检查交通设施、涉水在建交通工程的防汛防台风措施

和应急抢险保障措施。

其他成员单位要按照《南通市防汛抗旱应急预案》《南通市

防御台风应急预案》明确的部门职责，严格落实汛前检查责任，

全面组织开展汛前检查。

三、抓好整改销号，确保检查取得实际成效

各地各单位要坚持问题导向，避免形式主义和走过场，确保

检查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。要切实推进整改工作落细落实，对汛

前检查发现的问题建立问题清单、明确整改措施、责任人、整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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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间，限期完成整改并形成工作台账，闭环整改销号。对汛前一

时难以完成整改的要挂牌督办，制定应急度汛预案，逐一落实安

全度汛措施，确保隐患稳定可控。

请各地各单位及时完成汛前检查总结报告（包含检查工作落

实、隐患排查整改、下步工作措施及风险隐患清单等），于 4 月

1 日前以正式文件报市防办。市防办将采取交叉互查、聘请专家

检查等方式对汛前检查情况进行抽查，并视情予以通报。

联系人：严琴琴

联系电话：15862828651 59002513（传真）

电子邮箱：ntslyxc@163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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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 《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关于做好 2024 年汛前

              检查工作的通知》（苏防办〔2024〕3 号）

. 县（单位）汛前风险隐患排查清单

南通市防汛抗旱（防御台风）指挥部办公室

2024 年 2 月 7 日

南通市防汛抗旱（防御台风）指挥部办公室 2024 年 2月 7日印发






